
112年度澎湖縣政府衛生局醫政科志願服務工作計畫

壹、依據：志願服務法暨相關規定辦理。

貳、目的：

  一、毒品危害日益嚴重，為避免新增加毒品使用者，加強社區民眾宣導、提

供毒品成癮者的戒癮 (治)、心理復健、追蹤輔導等服務，有效協助其

順利復歸社會，避免再犯，以召募志工共同協助陪伴藥癮個案戒癮、修

復與家庭及人際關係，重拾信心、肯定自我，走向光明人生。

  二、為因應毒品氾濫日趨嚴重、流竄於校園與網咖中，影響青年學子身心健

康、朋友與家庭關係，甚而危害社會治安，故以召募青年志工培養青年

學子服務精神，經由相互學習過程，肯定自我、體會生命價值，形成一

正向團體，進而發揮同儕影響力，提升反毒拒毒觀念，建全其發展。

參、計畫期程：112年 1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止

肆、服務項目及內容（依內容性質共分三個工作小組：行政、追輔、活動組）：

一、一般志工

(1) 前進社區反毒宣導。

(2) 協同個管師家訪。

(3) 協助列管個案電話關懷輔導。

(4) 協助宣導活動場地之佈置、拍照及接待。

(5) 協助文宣、海報及教具製作。

(6) 協助行政庶務：資料統計、文書輸入。

二、青年（學生）志工（15-20歲）

(1) 反毒宣導文宣、海報、教具製作。

(2) 協助辦理宣導活動。

(3) 協助宣導單張之發放。

(4) 協助宣導活動場地之佈置、拍照及接待。

(5) 協助行政處理：資料統計、文書輸入。

伍、服務時間：視實際需要分配及調度。

陸、服務地點：

1、 澎湖縣各社區、學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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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澎湖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柒、志工召募對象：

1、 凡年滿 15歲以上，具愛心、耐心、服務熱忱願意長期穩定投入志願服

務工作，協助毒品危害防制之國民或機關(構)團體。

2、 遴選優秀菁英志工、社會各界的退休人士以及社會善心人士加入，並應

優先網羅擅長溝通與輔導的人士參與。

3、 條件： 

(1) 年滿十五歲以上者且品性端正者。

(2) 對毒品預防工作富有熱忱者。

(3) 有志願服務經驗且心理健康者。

(4) 曾任公益團體領導者。

(5) 志工團隊優秀幹部者。

捌、志工訓練方式：為提升志願服務工作品質，保障受服務者之權益，對志工

辦理下列教育訓練：

一、基礎訓練：

(1) 志願服務內涵及倫理（2小時）

(2)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2小時）

(3)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2小時）

以上共計三課目，六小時。

※可至臺北 e大網站上數位課程取得認證：

﹝志願服務﹞志工基礎教育訓練：

修習完「志願服務的內涵」、「志願服務倫理」、「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等 4課目 8小時且測驗分數達 70分以上者，亦予視同

完成基礎訓練課程認證（依據衛生福利部 107 年 5 月 28 日衛部救字第

1071362139號函辦理），列印訓練證明交予中心備查。

二、特殊訓練：共計 8小時。

強化志工專業知能訓練，並以熟悉服務工作場所為主，由本單位，安排

曾經接受基礎訓練志工，依服務工作性質施以講習訓練後，再正式擔任

各項服務工作，並授與志願服務證，以維護民眾權益。 

三、成長暨在職訓練：視實際需要開辦本項訓練及相關訓練。

玖、志工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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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志工應有以下權利：

(1) 接受足以擔任從事工作之教育訓練。

(2) 一視同仁，尊重其自由、尊嚴、隱私及信仰。

(3) 依據工作性質與特點，確保在適當之安全與衛生條件下從事工作。

(4) 獲得從事服務之完整資訊。

(5) 參與所從事之志願服務計畫之擬定、設計、執行及評估。

二、志工應有以下義務：

(1) 遵守倫理守則之規定。

(2) 遵守本中心訂定之規章。

(3) 參與本中心所提供之教育訓練（每年至少 4小時）。

(4) 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執行服務時需配戴之。

(5) 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益。

(6) 對因服務而取得或獲知之訊息，保守秘密。

(7) 拒絕向受服務者收取報酬。

(8) 志工之待遇：志工屬無給職，必要時，得補助交通、誤餐及特殊保險

等經費。

(9) 志工之福利：辦理志工平安保險、可優先參與本中心所辦理之各項教

育訓練及活動。

拾、志工之管理及輔導：

1、 本中心志工隸屬於澎湖縣政府衛生局醫政科志工隊，置隊長一人、副

隊長一人；並視中心業務工作需要，依志工興趣、專長及意願共分為

三個工作小組。

2、 志工服勤時間必須簽到退；遲到不可逾 10分鐘。

3、 建立志工完整基本資料，並指定專責人員督導及記錄志工之出勤、服

務態度、服務項目、優良事蹟等事宜，以有效管理志工服務績效。

4、 對於依志願服務法完成教育訓練從事志願服務之志工，發給志願服務

證及服務紀錄冊，並給予登錄服務時數。紀錄冊由志工使用及保管，

不得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有轉借、冒用或不當使用情事者，應予

糾正並註記，其服務紀錄不予採計，轉換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時，紀錄

冊應繼續使用，有損壞或遺失情事者，志工得申請補發。

5、 紀錄冊之管理依照內政部九十年四月二十日台（九○）內中社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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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七七七號函頒『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辦理。

6、 中心設督導，辦理志工召募、訓練、管理、輔導、評核及獎勵等各項

行政事務。

拾壹、志工之考核：

1、 定期考核志工之服務績效。對服務成績特優志工，選拔楷模加以獎勵

對不適任之志工，得收回服務證，並註銷證號。

2、 每年辦理志工考核一次，考核範圍包括差勤狀況、服務態度及教育勳

練等以評核志工服務績效及適任與否之依據。

拾貳、志工之獎勵：

1、 志願服務年資滿 1年，服務時數達 150小時以上者，得向運用單位申請

認證服務績效及發給志願服務績效證明書。

2、 協助志工申請志願服務獎勵暨榮譽卡之申請，以及相關單位獎勵事項。

3、 志工年度表現優良者，公開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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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澎湖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志願服務工作計畫預定表

                月份

項目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志願服務業務規定

相關諮詢

志工召募

志願服務證核發管

理

志願服務紀錄冊申

請核發事項（補、

換發）

志願服務榮譽卡申

請事項

志願服務相關統計

資料填報

志願服務績效證明

書核發

志工意外保險事宜

衛福部志願服務資

訊整合系統資料登

錄

志願服務獎勵表揚

辦理志工教育訓練

志工管理及考核

志工聯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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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志工服務考評表
考評時間：

    姓  

項目

志工姓名 志工姓名 志工姓名 志工姓名

服務態度

（40%）

□ 優(40)

□ 可(20)

□ 無(0)

□ 優(40)

□ 可(20)

□ 無(0)

□ 優(40)

□ 可(20)

□ 無(0)

□ 優(40)

□ 可(20)

□ 無(0)

出勤時數

（20%）

□ 20 小時以

上(20)

□ 13-19 小時

(10)

□ 6-12 小 時

(5)

□ 20 小時以

上(20)

□ 13-19 小時

(10)

□ 6-12 小 時

(5)

□ 20 小時以

上(20)

□ 13-19 小時

(10)

□ 6-12 小 時

(5)

□ 20 小時以

上(20)

□ 13-19 小時

(10)

□ 6-12 小 時

(5)

出勤狀況

（10%）

□ 準時 服 務

(10)

□ 遲到 早退

(0)

□ 準時 服 務

(10)

□ 遲到 早退

(0)

□ 準時 服 務

(10)

□ 遲到 早退

(0)

□ 準時 服 務

(10)

□ 遲到 早退

(0)

教育訓練

（30%）

□ 8小時以上

(30)

□ 4-7 小 時

(20)

□ 0-3小時(0)

□ 8小時以上

(30)

□ 4-7 小 時

(20)

□ 0-3小時(0)

□ 8小時以上

(30)

□ 4-7 小 時

(20)

□ 0-3小時(0)

□ 8小時以上

(30)

□ 4-7 小 時

(20)

□ 0-3小時(0)

特殊事蹟加分
加總分 1至 10分，

並說明原因

總    分

備    註

※ 1.總分 90分以上者，年底予以表揚

※ 2.總分 60至 70分者，予以輔導

※ 3.總分 60分以下者，面談辭退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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